
渔船号灯号型 



渔船 

• 第 二 十 六 条 

1. 从事捕鱼的船舶，不论在航还是锚泊，只应显示本条规定的

号灯和号型。 



• 第 二 十 六 条 

2．船舶从事拖网作业，即在水中拖曳爬网或其他用作渔具的装

置时，应显示： 

（1）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绿下白，或一个由上下垂直、尖端对接的

两个圆锥体所组成的号型； 

（2）一盏桅灯，后于并高于那盏环照绿灯；长度小于50米的船舶，

则不要求显示该桅灯,但可以这样做； 

（3）当对水移动时，除本款规定的号灯外，还应显示两盏舷灯和一

盏尾灯。 

渔船 



渔船 



渔船 

• 拖网渔船号型： 

上下垂直、尖端对接的两个圆锥体 



拖网渔船不对水移动时显示的号灯： 

（1）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绿下白； 

（2）一盏桅灯，后于并高于那盏环照绿灯（长度小于50米的船舶

不要求显示）； 

渔船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但长度不确定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但长度不确定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但长度不确定 



拖网渔船 

不对水移动但长度不确定 



拖网渔船 



拖网渔船对水移动时显示的号灯： 

（1）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绿下白； 

（2）一盏桅灯，后于并高于那盏环照绿灯（长度小于50米的船舶

不要求显示）； 

（3）两盏舷灯和一盏尾灯。 

渔船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且船长小于50米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但船长不确定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但船长不确定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但船长不确定 



拖网渔船 

对水移动但船长不确定 



拖网渔船 



• 规则对从事拖网作业的捕鱼船（L≥50m）有显示桅灯的规定，不论其

是锚泊、在航、是否对水移动。对长度小于50米的从事拖网作业的捕

鱼船，则不要求显示该桅灯,但可以这样做； 

• 在海上，看到他船的号灯为绿、白、白垂直三盏号灯时，他船为在航

对水移动的拖网渔船，最下白灯为尾灯，船长无法断定，可能大于等

于50米（如显示桅灯也无法看到），也可能小于50米。 

• 在海上，看到他船的号灯为白、绿、白垂直三盏号灯和红、绿舷灯时，

他船为他船为在航对水移动的拖网渔船，最上白灯为桅灯，船长无法

断定，可能大于等于50米（应该显示桅灯）。也可能小于50米（可以

显示桅灯）。 

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第 二 十 六 条 

3．从事捕鱼作业的船舶，除拖网作业者外，应显示： 

（1）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红下白，或一个由上下垂直、尖

端对接的两个圆锥体所组成的号型； 

（2）当有外伸渔具，其从船边伸出的水平距离大于150米

时，应朝着渔具的方向显示一盏环照灯或一个尖端向上的

圆锥体号型； 

（3）当对水移动时，除本款规定的号灯外，还应显示两盏

舷灯和一盏尾灯。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显示的号型： 

 上下垂直、尖端对接的两个圆锥体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不对水移动时显示的号灯： 

  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红下白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对水移动时显示的号灯： 

（1）垂直两盏环照灯，上红下白； 

（2）两盏舷灯和一盏尾灯。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非拖网渔船     

• 当有外伸渔具，其从船边伸出的水平距离大于150米时，应朝着渔具

的方向显示一盏环照灯或一个尖端向上的圆锥体号型； 



非拖网渔船     



渔船     

第 二 十 六 条 

4．本规则附录二中规定的额外信号适用于在其他

捕鱼船舶邻近从事捕鱼的船舶。 



额外信号 

附录Ⅱ 在相互邻近处捕鱼的渔船额外信号 

1.通则 

 本附录中所述的号灯，如为履行第26条4款而显示时，应安置在最易见处。
这些号灯的间距至少应为0.9米，但要低于第26条2款（1）项和3款（1）项
规定的号灯。这些号灯，应能在水平四周至少1海里的距离上被见到，但应
小于本规则为渔船规定的号灯的能见距离。 



附录Ⅱ 在相互邻近处捕鱼的渔船额外信号 

2.拖网渔船的信号 

（1）长度等于或大于20米的船舶在从事拖网作业时，不论使用

海底还是深海渔具，应显示： 

 ①放网时，垂直两盏白灯； 

 ②起网时，垂直两盏灯，上白下红； 

 ③网挂住障碍物时，垂直两盏红灯。 

额外信号 





附录Ⅱ 在相互邻近处捕鱼的渔船额外信号 

2.拖网渔船的信号 

（2）长度等于或大于20米、从事对拖网作业的每一船应显示： 

  ①在夜间，朝着前方并向本对拖网中的另一船的方向照射的

探照灯； 

  ②当放网或起网或网挂住障碍物时，按本附录第2节（1）规

定的号灯 

（3）长度小于20米、从事拖网作业的船舶，不论使用海底还是

深海渔具还是对拖网作业，可视情况显示本节（1）或（2）

规定的号灯。 

额外信号 



额外信号 



附录Ⅱ 在相互邻近处捕鱼的渔船额外信号 

3.围网船的信号 

  从事围网捕鱼的船舶，可垂直显示两盏黄色号灯。这

些号灯应每秒钟交替闪光一次，而且明暗历时相等。这些

号灯仅在船的行动为其渔具所妨碍时才可显示。  

额外信号 



额外信号 



放网 两盏白灯 

起网 上白下红 

网被挂住 两盏红灯 

对拖 
朝着前方并向本对拖网中的另一船

的方向照射的探照灯 

围网 两盏明暗交替的黄色闪光灯 

额外信号 

额外信号 



 第 二 十 六 条 

• 5．船舶不从事捕鱼时，不应显示本条规定的号灯或号型，而只应

显示为其同样长度的船舶所规定的号灯或号型。  

额外信号 



小结 

• 从事捕鱼作业的船舶 
• 应符合第三条定义 

• 应显示的号型是：两个尖端对接的圆锥体 

• 在航不对水移动状态 
• 不显示舷灯和尾灯 

• 在航对水移动状态 
• 显示舷灯和尾灯 

• 锚泊时（无论是否有流） 
• 与在航不对水移动状态显示同样的号灯号型。 



• 思考题 

• 1.看到从事捕鱼的船舶的号型，能否判断其状态（锚泊、在航对水移动或在航不对水移动）？  

• 2.看到从事捕鱼的船舶的号灯，能否判断其状态（锚泊、在航对水移动或在航不对水移动）？  


